
除“四害”服务要求




根据广东省《除“四害”管理规定》和韶关市政府病媒生物防治的相关要求，减少和控制蚊、蝇、鼠和蟑螂（简称“四害”）、红火蚁等病媒生物的危害。
1、 承包内容：灭蚊、灭蝇、灭鼠、灭蟑螂、灭红火蚁
二、承包范围：韶关市中医院（包括新院区、韶钢院区、武江院区）
三、承包期限：1年
四、承包要求：
	承包项目
	承包范围
	承包周期

	灭鼠
	市中医院范围内（包括新院区、韶钢院区、武江院区）
所有灭鼠屋投放灭鼠药物。
	全年进行，
每月投放灭鼠药物2次

	灭蚊
灭蝇
灭蟑螂
	市中医院首层范围内（包括新院区、韶钢院区、武江院区）
的绿化带、沙井口、垃圾桶周边、卫生死角、地下车库、各栋楼首层楼梯底、首层公共卫生间等进行消杀灭。
	4-10月份进行，
每月消杀2次；

11月份-3月份，
每月消杀1次。

	
	对地下车库、地面沙井等各类积水点投放灭蚊幼虫药物。
	全年进行，
每月投放蚊幼虫药2次

	[bookmark: _GoBack]灭红火蚁
	市中医院首层范围内（包括新院区、韶钢院区、武江院区）
的绿化带、草坪等红火蚁出没点，投放红火蚁杀蚁饵剂
	全年进行，
每月检查及投药
灭治1次


五、乙方在实施作业时，要积极采取各种科学方法（如施放药物和布置器械等），保证甲方单位的“四害”密度达到广东省有关除灭“四害”的要求和标准。如“四害”密度超标或乙方违反行业作业的规定和要求，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乙方负责，并同时接受市有关部门的处罚。
六、乙方积极为甲方做好消除“四害”孳生地、清除垃圾和积水，防鼠、防蝇设施建设等工作，甲方协助乙方的专业消杀员投药和检查工作。

